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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 合 , ， 

安 全 锂 事 會 

正 式 紀 錄 

第一年 第二輯 

第七十二次會議 

—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星期二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主席：Mr. A . G R O M Y K O (蘇維埃 

瓧會主義共和國聯邦)。 

出席者：下列各國代表：澳大利亞'.巴 

西 . 中 國 . 埃 及 . 法 蘭 西 . 墨 西 哥 . 荷 蘭 . 

波 蘭 . 蘇 維 埃 瓧 會 主 義 兵 和 國 聯 邦 . 英 聯 王 

國 . 美 f i j 堅 合 衆 國 。 

六十六.臨時議事曰程 

一. 通過譲事日程。 

二. 蘇維埃社會主義]I；和國聯邦代表在安全 

理 事 會 第 五 十 七 次 會 遘 中 所 作 之 聲 明 

(文件S / I 4 4 ) i。 

六 十 七 . 逋 過 議 事 日 程 

OiS事日程通過） 

六十八.繼續討論蘇維埃社會主義 

共和國聯邦代表於第五十 

七次會議中所作之聲明 

主席：若無異議，本席建譏吾人繼續昨 

日開始之討論。第一位請求發 t人爲埃及代 

表。現請其發言。 

M r . F A W z i ( 埃 5 ) : 蘇 聯 代 表 凿 於 盟 軍 留 

駐於非敵國領土有所聲明，紫此，本人願說 

明：埃及代表圑前於辯論伊朗間S時，在原 

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補 

編第五號附件九。 

則上郎鄭重提出此問題，現仍保持其原來之 

意見。埃及並不特別堅持於現時將此問題列 

入安全理事會之議事日程，然認爲各有關國 

家將來應有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同樣問題之機 

會。溯自英軍佔據埃及以來，埃及人民之最 

大願^厥爲除去此種佔據。吾人現仍進行談 

判 中 ， 冀 可 達 此 目 的 。 若 此 項 談 判 失 敗 ， 

則 埃 及 當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此 案 ， 決 不 猶 

豫。 

M r . PARODI (法蘭西）：本人願對於閣下 

以 蘇 聯 代 表 圑 名 義 提 出 之 聲 明 表 示 兩 點 意 

見0 

第 一 . 本 人 一 如 若 千 代 表 同 人 ， 願 請 閣 

下注意：在閣下三遇前首次提出之書面聲明 

中，蘇聯代表團並未以憲章之任何條文爲其 

聲明之根據。若干同人颇不解蘇聯代表團之 

提出此問題究有何特殊;^法律根據；無論如 

何，本人及本國政府對此實大惑不解。當時 

閣下雖未引憲章之某條，但似曾籠統提及若 

干條文；蓋該書面聲明中曾有一段述及憲章 

之第七章也。該章包括若干規定，其中有關 

於侵略行爲.和平之破壤或和平之威脅者， 

其他則係關於軍事辦法者，尤爲安全理事會 

爲確保世界相平之維持起見所須採行之防丘 

辦法。敝國政府未知該書面聲明是否並未涉 

及後一部分之规定。 

關於此點，昨日會讒中巳由英國代表向 

閣下請求解釋。閣下雖曾惠予解釋；然事實 



上閣下之解釋巳將吾人所認爲——至少本人 

所認爲——閣下以前所根據之法律理由更改 

矣。 

钹閣下昨日之解釋，蘇職代表圑原意在 

徵引憲章第六章中之第三十四條，而非第七 

章；此種解釋變更吾人認爲係吾人所處之立 

場。鑒於此項法律根據之變動，吾人前此對 

於引證憲章第七章之蘇聯聲明之意見，已不 

復適用。事實上，自昨日起吾人所須處理之 

間題巳顯與吾人或至少本人依蘇聯代表圑書 

面聲明所預料之n>3題全然不同。 

蘇聯代表圑現已採取新論據。觀察情勢 

根據旣從此種不同之觀點出發，現本人僅能 

就匆促而成之印象略加論列。 

首先，本人認爲吾人當前之問題與前此 

依 第 三 十 四 條 之 意 義 認 爲 構 成 " 情 勢 " 者 不 

同。吾人目前所處理者已非一明確案件足與 

—範圑淸楚，界線確定之，端相比。此點固 

確實無疑，昨日已有人提及，本人對之完全 

同意。吾人赏前之問題實與若干國家內之若 

干情勢有關。 

本人應立卽說明：本人認爲吾人前所受 

理 之 問 題 並 不 因 此 而 不 屬 第 三 十 四 條 之 规 

定。本人以爲該條之解釋並非專指有關某一 

特定國家內之確切而已定之情勢而言。以余 

觀 之 ， 第 三 十 四 條 所 , 之 情 勢 可 解 稃 爲 涉 及 

數國之事態，吾人當前之案件卽爲一洌。換言 

之，吾人不因蘇聯代表圑提出之問題之範闳 

較吾人通常听審査者爲廣，遂以爲該問題並 

不構成某種"情勢"，並以爲縱令其威脅世界 

和平，吾人亦應置之不理。如對憲章第三十 

四 條 之 規 定 予 以 最 狹 義 之 解 ^ 將 爲 對 安 全 理 

事會之權力加以危險之限制，£1.事實上此極 

解稃亦與依憲章规定菩人所負之職責不符。 

關於安全理事會内若干代表昨日所提出 

之 意 見 及 解 稃 ， 其 中 有 數 處 ， 坦 白 t 之 ， 未 

免令人聞而不安。對於該數處本人擬提若干 

保留意見。 

有謂蘇聯聲明屬政治性質，故應不予討 

論。實際上，本會、J爲政治機構，吾人所應 

注意之問題，在本質上卽屬此 f f l性質。吾人 

責任在依據规則（多半爲議事規則）對於此等 

問 題 予 以 客 觀 之 考 慮 ， 且 須 顧 及 正 義 & 和 平 

之維持。但吾人所討論之問題確屬政治性質 

固係事實也。 

至謂蘇聯聲明有宣馎作用，本人閡之亦 

颇感不安。本人深知有人可能僅爲宣傳作用 

向吾人提出若干問題，惟吾人對於提交吾人 

之問題之解稃，務應慎重爲之。凡提交安全 

理 事 會 之 問 題 ， 其 動 機 之 解 释 實 係 至 爲 妙 

之事。本會旣爲處理政治問題之政治機構， 

則判斷在安全理事會中提出一間題之動機對 

於吾人實至困難：在許多場合之下，動機均 

屬政治性質。本人認爲吾人之職務乃至責任 

爲考慮當前問題之性質是否含有對於和平之 

威脅。若然，則不論其動機如何，吾人職責 

所在，自應加以審議。 

就吾人現所討論之問15而t，本人認爲 

得有所在國政府之同意而駐軍於外國一事不 

能成爲對蘇聯代表聲明中所提起之問題全然 

不予考慮之理由。本人猶憶討論伊朗問題時 

(荷蘭代表貧予提及）若本人記憶正確，當時 

安全理事會之立場如次：對於若干情勢，卽 

令初最提出控訴之國家撤囘其控訴時，安全 

理事會仍得繼續調查之。法國代表對該問題 

贫抟異議。當時若本人亦參加安全理事會會 

議 ， 必 卖 彼 持 同 一 見 解 。 然 依 " 情 勢 " 一 詞 

之廣義解釋，當前之問題實構成一"情勢"， 

汆以爲不能於每一場合下僅因駐軍所在國政 

府之同意而推論謂其足以撒涫對該情勢之審 

査。 

對於不討論蘇聯代表圑所提出之聲明， 

昨日尙有另一理由提出，卽：該情勢並不威 

脅相平。此係一根本問題，本人認爲不能僅 

持此爲理由，遂推論謂可撒消t3該問題之審 

査。蓋其是否威脅岸tî平，須俟吾人詳盡考察 

後方能斷言也。 

故 就 當 前 之 問 題 而 t ， 按 其 性 質 理 應 屬 

於 K 憲 章 第 三 十 四 條 之 規 定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

須討論之事項。 

本人以爲現听提出之問题，因其範圍特 

廣，且嚴格言之，因其與吾人一向所討論之 

問題遒異，故實爲一新問題。此項問題就三 

十四條視之，不能僅視爲一種請求供應情報 

之 耍 求 。 當 閣 下 引 用 第t章 時 ， 本 人 卽 曾 作 

如斯之看法；一般人或以爲此係隸屬軍事參 

謀圓職權範国以內之問題也。 



吾人當前之問題實爲至爲重耍之問題。 

此事與戰移殘局之收拾密切攸關。在事實上， 

倘今日仍有軍隊留.驻if因對軸心阈作戰而駐 

守或彼派往駐之外國境內，則此問題確係一 

戰後殘局之收拾問題。自另一方面視之，本 

人認爲此問題在本質上多少與列強間之關係 

脈息相聯。 

若^人應以此電耍之觀點視此問題，則 

吾人職責听在，應卽自問：安全理事會爲維 

護和平 i l l " , 應否討論此問题且應否於此刻立 

予討論。故最主耍之問题爲理事會是否宜立 

採此項行動。吾人可自問：安全理事會#是 

類性質之問題加以W討是否確爲解決其困難 

之：te善辦法，抑是否宜任有關各國政府fi先 

直 接 洽 商 ， 此 點 昨 日 已 有 人 在 會 + 建 ; , 矣 。 

^ 人 可 苒 問 ： 現 時 是 否 爲 等 人 討 論 此 問 

题之適常時機。若此問題確有如本人適所建 

議之重耍性，則此問題與現時在巴黎所進行 

之工作關聯辛一切：是項工作在訂立和約，而 

其眞1E目的係在調蘧戰後之殘局。凡此諸問 

題均與世界所有列強之ea關係攸關。 

是故，本人之見解適與昨日某同>^提出 

之 意 見 相 反 。 關 於 應 否 扭 時 所 爭 之 問 題 列 

入議事日稃內一節，本人認爲此問題並-fl^程 

序問題，而實爲政治上是否適宜之問题，意卽 

；Î1:吾7〈應自問，由安全理事會調《此問題 

是 否 卽 爲 解 決 如 此 問 題 之 最 善 游 法 ， 又 

在另一方面，此時是否果適於舉行此锺調查。 

• 痩 於 蘇 聯 ' B 明 引 用 憲 , 第 三 十 四 條 爲 新 

論慮，此卽本TV僅爲二十四小時之思索後對 

當It困餽2管見。 

此 點 使 本 A 须 於 巌 移 指 明 ： 考 人 收 到 蘇 

聯聲明 〖 ;g文已屆三週，而其所指之問遛自昨 

日以來已非IS觀，-Jt-政治重耍性似铰吾人最 

初所見者爲大，其範圍亦較廣。就本人而言， 

本人此時部對於應否將此問题列入議事日稃 

內一節亦未便表示意見，因本人適已€明應 

否 將 此 項 目 列 入 遘 事 日 程 實 係 一 主 耍 問 題 

也。 

故 本 A 須 俟 就 管 見 听 及 並 將 適 纔 之 分 析 

呈報敝國政府，請其注意問題之新觀點並接 

獲 K 指 示 後 ， 始 能 對 此 問 題 之 核 心 或 甚 至 對 

於應否將此項目列入議事日程一問題，表示 

態度。 

Mr. PADILLA NERVO (墨西哥)：今日舉世 

所矚目而深感不安與焦慮者實由於和平不幸 

迄今未能恢復。當前一般國際問題均因和約 

尙未簽訂而大受影響。 

自安全理事會於本年一月成立以來，凡 

提靖其注意之問題均受此種局面之影響。此 

極情形或卽係本理事會在此方面不能達成積 

極決讒之原因，蓋在列強在其他方面未能達 

成協議之時而謀安全理事會意見之一致，實 

戛乎其難矣。 

本 A 以 爲 安 全 现 事 ' 决 不 能 視 當 前 之 問 

題爲一獨立問题而加以處理，一若此事與現 

時巴黎和會及外長會謠昕辯論之主要國際問 

題 無 關 者 。 間 之 意 見 一 日 未 能 一 致 ， 所 

有和約一日未能完成法律上之簽訂程序，以 

及自戰爭至和平之過渡期間諸問題一日未能 

解決，則安全理事會卽一日無法處理一間題 

而不涉及該過渡期內間題之討論。 

事實上，菩人當初卽欲安全理事會不在 

和平恢復以前而在其恢復以後順利執行其職 

務 。 否 則 ， 以 九 閲 月 來 ， 辯 無 成 之 經 験 觀 

之，欲便提請本理事會注意之問題其目的不 

在爲簽訂和約而謀促進本國利益，並欲對此 

種問題之，辯不被利用以達該目的，實非易 

事。 

安全理事會迄今是否爲一調協意見之中 

心，對國際磨擦局面之避免或解'决是否有所 

貢獻，尙屬疑問。如列強間對戰後主耍國際 

問題之意見不能一致，則安全理事會討論若 

干問題時將锥遂行其職掌，且恐反增加列強 

間意見之分歧，而聯合國若無列強之協調與 

合作，將不能賓現其維讒和平與安全之最高 

目的。 

倘誠如各方所稱，外國軍隊駐紫某數國 

內係因對軸心國家作戰之需要而得有駐在國 

之同意，則本人認爲將此問題留待和平完全 

恢復後再行討論，亦屬善策，因屆時外國軍 

隊之應撤退將無疑義也。外國軍隊違反各該 

國人民及政府之意旨而驻留於各該國一事， 

吾人'决不能證明其爲正當行爲，然本人認爲 

此時研討此問題將徒勞無功。且本人前已述 

及，舉世不安與焦慮之主要原因厥爲列強之 

二一七 



不 能 一 致 ； 根 本 未 除 而 求 不 安 與 焦 盧 之 消 

失，決不可能。職是之故，本人深覺本理事 

會於此時卽通過此項提供情報之耍求，實非 

其時也。 

夏晉轔先生（中國）：中國代表圃反對將 

此事列人安全理事會之議事日程內，其理由 

略述如下： 

第一，據吾人所知，蘇聯代表擬根據憲 

章第六章第三十四及第三十五兩條請求將此 

問題列人理事會之議事日稃。該二條授權安 

全理事會調査任何爭端或可能引起國際磨擦 

之 任 何 情 勢 。 英 美 軍 隊 之 駐 於 若 干 國 家 業 

經 證 明 具 有 合 法 之 目 的 ， 且 得 有 關 係 * 國 之 

同 意 ； 此 非 祕 ^ 事 件 亦 非 國 際 磨 擦 或 引 起 國 

際不满之問題。 

第二，本代表圃不能了解是項調査之目 

的何在，尤不了解安全理事會討論此問題有 

何裨益。吾人深信蘇聯政府或其他理事國倘 

以盟國政府間之外交途徑或其他方式求得所 

需情報，當無任何困難。 

依上述理由，中國代表圑認爲對此問題 

不加討論當爲本理事會明智之舉。 

本 人 街 此 提 案 之 實 體 ， 原 不 擬 加 以 論 

述，惟蘇聯代表於其昨日之聲明内提「么美軍 

駐華一事，中國代表圑不得不街此問題略致 

數語。美軍駐紮華北係爲完成若干任務及協 

助屮國政府履行其對戰敗國之若干責任；例 

如交通線之恢復，協助解除大批敵國軍民之 

武装及遣送其1E]國等事項。至於此少數St華 

美軍已否或何時完成其任務則純屬敝國政府 

與美國政府'决定之事。 

中國代表團附帶否認所；!3美軍驻華構成 

可能引起國際磨擦或惹起爭端之情勢一•；*。 

中國代表圜可確!&理事會美軍駐華從未干涉 

中國之内政。 

敝 國 政 府 欲 特 別 中 明 ： 中 國 人 民 雖 歡 

迎 所 有 各 盟 國 之 友 誼 合 作 與 協 助 ， 惟 將 全 

力拒絕任何干涉其內政之舉。至於孫中山夫 

人及一部分人所發表之宣a抗讒美軍駐華， 

此點至易解釋。中國爲一自由國家。在自由 

國家內自有反對黨與批誶，且有不論何時均 

對某一事件提出抗議之人。 

Mr. LANGE(波蘭）：關於本案應否列入議 

事日程之討論，轉而爲本棻曲直是非之爭， 

實爲吾人始料所及者。每當一理事提出問題 

請付討論，而其他理事對其重耍性是否足以 

列入讒事日程有所'眩疑時，該理事勢非論及 

該問題之曲直不可，此固理所當然。惟若干 

主張該問題不應列入議事日程，由是不應在 

理事會內加以討論者，有時反而詳論其不予 

討論之問題之曲直，則誠分人不解。 

敝國政府對當前之各f'I提案原有若干意 

見，然本人不擬於此時加以中述，蓋本人認 

爲^人現所討論者或無論如何所應討論者實 

爲是否應將該項目列入議事日稃之問題。 

吾人以爲當前之問題極爲重^，因其渉 

及聯合國會員國向理事會提議及陳訴之權利 

也 。 吾 人 認 爲 此 係 聯 會 員 國 之 一 湩 基 本 

權利，而非政治上之榭宜問題，換言之，卽 

並非現時討論此問題在政治上是否得宜之間 

Mo關於政治上之權宜，？f人之見解自可且 

勢必各不相同，此在任何政治機構内均同。 

是故，會員國向理事會陳訴之權利問題，絕 

不能取、决於政治上之權宜。本人僅欲指陳此 

II餘度之結果。結果卽爲：理事會之少數五 

理事國（理事會共有十一位理事國）可因此而 

阻止一會員國向理事會陳述其主張。本人認 

爲 此 種 結 果 至 爲 危 險 ， 將 令 聯 ê i l 會 員 國 對 

安全理事會漸失信心。 

本人頃謂少勉五理事國卽能阻止理事會 

討論一案件。如常任理事國之一能得其他四 

個國家之贊助，卽能阻止討論。倘二大國能 

以壓力得三小國之贊助，亦可阻北理事會討 

論某一問題。 

M後,如常任五理事國圑結一致，決定 

某一案件不由理事會審理，則亦可阻止該案 

件之討論。似此情形，一jVA小國究將何以自 

處？故現安全理事會若干理事國所建議之辦 

法，危險孰甚！吾人惟有承認每一會員國均 

有向理事會之陳訴之基本權利，方能免除此 

種危險。此項權利實已於憲章第三十五條『勺 

明定。該條稱："聯合國任何會員國得將屬於 

第三十四條所指之性質之任何爭端或情勢， 

提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或 大 會 注 意 。 " 

某 項 事 件 是 否 爲 三 十 四 條 所 指 之 " 愦 

勢"，須經列入譏事目程討論其曲直後，方能 

決 定 之 。 有 謂 目 前 之 提 案 係 出 自 政 治 之 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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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，或纟11其係爲宣俾作用而提出者。本人欲 

説明此锺論證由來已久，凡El;壓制言論自由 

者，無不以此爲反對言論自由之論證。吾人 

嘗 聞 ： " 彼 衆 不 過 意 圖 利 用 此 種 自 由 作 某 隨 

宣 馎 或 達 其 政 治 之 目 的 耳 。 " 本 人 以 爲 現 正 

有人在本會中利用或逕可稱之爲濫用同樣之 

論證，其目的在妨害各會員國於其認爲必耍 

時向理事會陳訴之自由。 

因此，本人欲堅請理事會匁採任何步驟 

之拒不予一會員國以向本理事會陳訴之自由 

者0 

如有某問題在政治上便某數大國感覺不 

便 而 各 該 大 國 當 時 能 得 理 事 會 大 多 數 之 擁 

m,便一會員國無向理事會陳訴之權利，則 

安全理事會必不能執行3t職務，卽監視1,際 

和平與安全之維護是也。倘向理事會陳I诉之 

自由竟被拒絕，則一}:Jx小國勢必喪失其f. ï理 

事會之信心，蓋彼等提出之問題，如若干大 

國認爲對其不便，且該數大國又適得多數之 

擁氤時，此等小國卽將失其向理事會陳訴之 

保證。自各小國觀之，安全理事會將成爲名 

實不副之名稱，彼等將目之爲不安全之理事 

會矣。 

Mr. JOHNSON(美利堅合衆國）：本人不擬 

多所贅言，且本無意於此時〖乍任何說明。惟 

本人不能不對波蘭代表適所發表之聲明略表 

意見，因該聲明實係f;於理事會內代表依憲 

章 规 定 秉 有 所 謂 " 否 決 " 權 之 國 家 者 之 一 3 

暗諷也。 

自聯ê^a成立以來，美國政府之態度卽 

在求儘量減少對理事會提出問题時之程序上 

之障礙。本人以爲如各方詳細檢閲本理事會 

討論各問題時之議事錄，卽可知吾人係以此 

項 原 則 爲 準 繩 。 吾 人 並 將 饞 續 遵 守 此 項 原 

則。然? f人不能因以此爲毎一問題或提議一 

經 聯 合 國 之 一 員 國 向 理 事 會 提 出 後 ， 理 事 

會在道義上邬非提付討論不可；同時吾人亦 

不能承認因爲波蘭代表係代表少數意見，故 

凡 反 對 其 意 見 之 各 大 國 均 因 此 正 ！ ; 於 憲 章 

無 " 否 決 權 " 之 法 律 上 權 力 各 國 代 表 ， 施 行 

壓力。 

本人f;此點不願多所辯論，惟須鄭.重聲 

明 ： 安 全 理 事 會 内 美 國 代 表 從 未 意 , 以 任 何 

方 式 ， Ê 接 或 間 接 左 右 其 他 理 事 對 於 目 前 有 

關問題之意見。頃議席間有二代表特別述及 

美軍現尙駐留或曾駐留於其國境內。於此二 

代表發; t前，本人毫不知彼等將所欲言者爲 

何，且亦從未與彼等討論此問題。此乃事實 

之坦白聲明。本人與席間諸理事同時且在相 

同之愦形下得悉該二代表之意見。 

曰昨蘇聯代表於本人代表敝國政府衡此 

項特殊提案發表意見後，曾發表一極長之聲 

明，該聲明實已完全變更其原提案之內容。 

渠特別指明其本國政府以爲美軍駐留若干國 

境內（渠僅指出四國）構成一湩依憲章第三十 

四條51三十五條足以引起國際磨擦並危及和 

平 之 維 持 之 情 勢 。 對 英 軍 之 駐 於 若 干 國 家 

內，彼亦泎一：15]樣之指責。此等指責事項並 

不見於八月二十九日之蘇聯原聲明書內，而 

吾人現所討論應否列入議事日程內者，則係 

此r裒聲明書。 

無論如何，蘇聯政府已於口頭上在理事 

會 負 責 聲 a : 英 美 政 府 駐 軍 於 若 干 國 家 內 之 

政策實引起'通際磨擦且危及和平。此項指責 

至爲嚴重。本人同意英國代表及本理事會其 

他代表所發表之聲明，卽：蘇聯政府事前未 

經外交途徑直接與美國政府談判此問題，而 

突於安全理事會提出此事，實屬至可遺慽！ 

本人不能贊成將理事會目前所持有之八 

月二十九日之聲明書列入議事日程之內，以 

其並未指明根據憲章何條而提出一危及和平 

之情勢，又以其並未指明何國現駐有外國軍 

隊，何國派遣此項軍隊，以及該軍隊之駐紮 

該國爲何爲和平之威脅。 

在K則上，本人對昨日之聲明並無可補 

充之點。惟本人欲申明在事實上，關於現留 

駐美a境外之美軍，美國政府(SÎ毫無須掩飾 

之事。任何人習於自報章探求消息者，當不 

難蒐集美軍駐留國外之一切事實。此問題實 

無 祕 ^ 可 言 也 。 

Mr. HASLUCK(澳大利-亞）：昨日本人曾代 

表澳大利亞代表圔略有所述，主旨在耍求一 

關於此問題之較明確解釋。此時本人擬就應 

否將此項目列入讒事日稃一點，略述澳大利 

亞政府之意見。 

以前每當理事會討論一問題應否列入議 

程時，澳大利亞代表圑始終卽視爲有閼理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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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程序之問題而加以紂論。吾人以往於此等 

場 合 所 用 之 標 準 與 今 日 仍 引 用 以 求 得 結 論 

者，卽係考慮所提靖列入譏程之問題是否屬 

於理事會之職權範園之内。理事會之職權自 

已經憲章明文规定，故本人認爲無論谷理事 

之意見如何，凡理事會所處理者，均須於憲章 

明定之權力並依確定之條件執行之，此點自 

不容置辯。僅僅吾人認爲一問題至爲重耍， 

或吾人認爲有不安情形存在均不足爲充份之 

理 由 。 吾 人 僅 於 憲 章 授 權 之 時 能 行 動 。 

吾 人 曾 於 以 前 之 聲 明 中 建 議 ： 如 欲 蘇 

聯代表提出之聲明得列入議程]"^^便依第三十 

四 條 之 规 定 予 以 審 讒 ， 則 該 聲 之 內 容 須 更 

確切而不含糊，庶理事會得更淸楚明瞭其所 

指之情勢爲何，及其是否符合第三十四1'条之 

規定。吾人以爲蘇聯與波蘭代表以後爲贊成 

將此問題列入識程而發表之聲明，仍不足以 

消除吾人當時所感之困難。 

蘇 聯 代 表 曾 述 及 世 界 ^ 處 七 八 國 之 不 同 

情形，但在每一情形下，彼所述者僅爲外國 

軍隊駐於各該國內巳造成民衆之抗議與不安 

而已。本代表囿認爲彼並未指出一禪依第三 

十四條之規定理事會有權加以討論與調查之 

情 勢 。 第 三 + 四 條 W 指 之 情 勢 須 爲 可 能 引 起 

國際磨擦或惹起爭端者。吾人認爲必須指明 

在何處與何國間足以發生磨擦，a及在何處 

與何國間有形成爭端之可能。若本人能就一 

實 例 以 明 吾 人 之 咸 想 ， 則 , 注 意 蘇 聯 代 表 

昨日之聲明中關於中國之部分。 

蘇聯代表申論美軍駐華一點時，曾提及 

該問題之兩方面。彼首先指出三國外i4會議 

中似曾發生之若干'：!^會。 

但關於實際上三國間是否有如第三十四 

條所規定之磨擦，或蘇聯代表現在是否請安 

全理事會處理外長會譏三會員國間可能之爭 

緇，或調丧因外長會pi開會而?^生之一種情 

勢以'决定外長會讒之進行是否足以危及國際 

和平與安全之維持，凡此諸點均極含糊，且 

本 人 以 爲 蘇 聯 代 表 並 未 爲 事 * 上 之 證 明 。 

蘇 聯 代 表 就 中 國 問 题 之 此 一 方 面 所 述 ^ 

節仍使澳大利亞代表圑成覺對於此項提請安 

全理事會考慮之情勢之性質，缺乏淸晰而具 

體之證明。 

彼對屮國情勢所發表之一聲明屮，另一 

部分述及自中國境內及由美國政界人士.工 

會及報界所發表之抗議。但彼似仍未指出一 

種第三十四條所指之情勢。美國政府與中國 

—a衆園體間顯無發生摩擦或第三十四條所 

指之國際摩擦之可能。苒者，依第三十四條 

之意義，中國政府與中國境內之民衆fflffi間 

自亦無從有國際摩擦迻生。 

如吾人就該問题之第二方面，卽美國人 

士之公開沆議觀之，3^人亦15^美國政府與美 

國政界人士間無從發生第三十四條所指之國 

際麼擦，而屮國政府與此S政界人士間亦無 

由發生國際摩擦。 

^人對; '&去所發表意見再加考盧狻，仍 

難迻現有一與第三十四條所指之性質略略相 

似之情勢已被提出。法國代表K對於本代表 

圑以前聲明中之某點似已赂有^解。吾人所 

以 提 出 異 議 之 主 耍 根 據 ， 並 非 所 , 情 势 之 多 

面 性 ， 而 係 未 第 三 十 四 條 隞 謹 規 定 之 範 園 

有所解釋。本人希望本人現巳sS:明此點。 

根 據 上 述 理 由 ， 澳 大 利 亞 代 表 囿 小 贊 

成 將 此 間 题 列 人 , 事 日 稃 之 內 。 蘇 聯 陳 述 内 

旣未提&澳大 f i J 亞 i § 其所指國家之一，而吾 

人以爲將一項目列入識程之問题純係程序問 

題 ， 故 吾 人 對 蘇 聯 代 表 之 指 責 從 未 表 示 意 

見。但吾人深覺必须視蘇聯所提指貴内已有 

數項業經有資格發：？各國政府否認一事爲與 

本問題之討論有閬。 

以上係本代表園對於應否將該項目列入 

讒事日程一事所擬之意見。惟於討論時偶有 

另一間题發生，本人謹代表澳大利亞政府一 

論此事。卽蘇聯代表似自以爲在本理事會屮 

負有職责代表非;It本國之人民提出陳訴。？f 

人於討論上次案件時卽察覺此種赖势，當時 

颇感逍慽，而在―î^j"論本案時此ff趨勢尤覺明 

顯。菩人認爲日昨荷蘭代表5^.〖此點所提之抗 

譏 極 爲 中 肯 ， 吾 A 願 加 以 贊 助 。 

蘇聯代表之聲明或:《；大部分之根據均係 

"抗n筏紛起"，或據報章所载g酉埃及境內有十 

五萬示威運動者發表某項意見，或伊拉克國 

內有公Cf3宣言作某某沆議之事*等類措詞。 

蘇聯代表不顧彼所述各國均有其合法政 

府之合法代表參加聯â"®紐織一'事，多以此 

種證If:作爲11：向本理事會提出控訴之口 « 。 



吾人必須牍定各該聯合國會員國政府均有資 

格且能隨時代表其本國人民發！‧。 

倘 ^ 人 不 首 先 承 認 一 國 人 民 之 發 a 人 爲 

該國政府，並承認僅在最特殊之情形下（例 

如對於和平之直接急迫威脅)，吾人始可採其 

他工作方式，則安全理事會恐瞬將陷入一泯 

a與意見永相水火不已之狀齒。 

蘇聯代表所指各國之中，有數國卽爲本 

理事會之理事國，現正與吾人同列議席，對 

其各該本國本身之舆情諒能隨時有所聲明， 

且其中數國li間業已有所聲明，吾人倘注意 

及此，當能明瞭目前情形尤爲特殊。 

澳大利亞政府認爲任何政府均無任何理 

由及根據可擅越他國合法政府之權爲該國人 

民發，。 

本 人 毫 不 懷 疑 巴 西 . 中 國 . 埃 及 . 希 臘 . 

伊拉克.冰,1^及匕拿馬諸S政府對於外國駐 

軍於 i l该國内所能引起對於和平與安全之危 

險或引起國際磨擦之可能原因，必有充分能 

力提請安全理事t"加以注意。今各該國旣無 

所行動，足證^人以純程序之理由決定不將 

此問題列入,S程'决非安全理事會對於和平之 

威脅或危及和平之任何情勢疏於注意之謂。 

Mr. G R O M Y K O (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和 國 聯 

邦）：日,昨在安全理事會發3"之若干代表，尤 

其英國代表與澳大利亞代表，均謂蘇聯八月 

二十八日之聲明過於g泛，說明不夠具體。 

而在今日譏席上，若干代表則謂蘇聯昨日之 

聲明過於具體，以其指出某數國家而S各該 

國之情勢予以扼耍之說明。 

本 人 願 提 安 全 理 事 會 注 意 ： 本 人 爲 證 

明蘇聯提案之有合理根據，故已引證美國及 

其他各國報章所刊載而爲衆所過知之事實與 

例澄。本人之所以'援引此fi事實與例證，旨 

在說明因盟軍仍屯駐於此li國之境『勺，各該 

國內民間之焦虜與驚異確已與日倶增。 

澳 大 利 亞 . 英 a 及 美 國 代 表 發 1 時 ， 曾 

質問蘇聯八月二十九日之m明旣未引證聯合 

國憲章中之具體條款，則如何可討論該聲明 

明。澳大利亞代表希望本人以蘇聯代表之身 

份對蘇聯聲明中之有關各節詳加説明，且應 

指出國家爲例證。本人業已爲此。本人所引 

事實均在證明若干國内實已發生屬於聯^"國 

憲 章 第 三 十 四 及 三 十 五 條 範 園 內 之 一 锺 情 

勢。此種情勢之延績可能引起钹雜情形並造 

成國際摩擦。 

蘇聯提案主旨究竟何在？該提案意在將 

所 指 各 國 頜 土 內 盟 軍 之 軍 額 . 駐 防 地 點 及 軍 

事基地之情^向安全理事會提具報吿。蘇聯 

提案之意不多不少，僅此而已。本人尤欲爲 

美國代表鄭重聲明此點。 

此處所生之問題，卽爲該項提案是否合 

理。該項提案之合理與具有充分根據，及安 

全理事會絕對有權要求此種情報：此點無可 

置疑。安全理事會之責任5義務在聯合國憲 

章中已有明確之規定，憲章第七章所予理事 

會之義務，卽屬其一。鑒於第七章所規定之 

權利與義務，安全理事會豈無權耍求此項情 

報乎？安全理事會當然有爲此之充分權利。 

聯合國憲章第二十四條亦證明此點。該 

條稱： 

― . 爲 保 證 聯 合 國 行 動 迅 速 有 效 起 

見，各會員國將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主耍 

責任，授予安全理事會，並同意安全理事會 

於履行此項責任下之職務時，卽係代表各會 

員國。 

二. 安全理事會於履行此s職務時， 

應遵照聯合國之宗旨及原則。爲履行此項職 

務而授予安全理事會之特定櫂力，於本憲章 

第 六 章 . 第 七 章 . 第 八 章 及 第 十 二 章 内 規 定 

之。 

是故，就其職務櫂力而3，安全理事會 

有充分之權利與理由耍求蘇聯提案中所提及 

之情報。若安全理事會對於和平與安全之維 

持，侵略之防止，且於必要時平定侵略等， 

有權採厳厲之處置，則必更有權力與理由耍 

求關於屬憲章有關條款範a內之國際，端或 

特殊'iî^勢之情報。理事會亦可要求爲其依憲 

章之宗旨及原則履行職務所必需之情報。 

m問蘇聯八月二十九日之臀明書中提請 

安全理事會考慮之提案是否符合聯合國憲章 

• 所闡發之宗旨及原則。其完全符合此等宗旨 

及原則，自無疑義。 

• 美 國 代 表 爲 辯 護 * 立 場 ， 曾 引 述 聯 合 國 

[ 憲章第四十三條，該條述及聯合國各會員國 

I 爲維持和平與安全在執行憲章對其所授之職 

I 權時,得與安全理事會締結個別協定。本人實 



覺 此 锺 ' 條 文 之 引 用 與 目 前 討 論 事 項 亳 無 關 

聯 。 憲 章 該 條 與 蘇 聯 提 案 並 無 可 比 之 處 ， 

美國代表強將相異之兩事混爲一談，實屬徒 

然。 

Mr. van Kleffens昨日發¦î時，曾詳述其 

常發表之意見。對彼作答似易而又難。其所 

JÔI易者，係因Mr. van Kleffens於每次發3'時 

常詢問在安全理事會提出此種問题或該種問 

題之眞正動機何在。此種觀念於其每次發3" 

中 均 顯 而 易 見 。 至 其 所 以 難 答 者 則 因 此 點 

與 現 討 論 問 題 之 實 質 無 關 。 不 特 M r . van 

K l e f f e n s 於 發 寶 時 , 卽 詢 問 ? - 聯 政 府 提 出 該 

問題之動機與理由，卽Sir Alexander Cadogan 

亦然。對此二君，本入之答覆如下：搜求不 

存在之動機與理由，實屬徒勞心力。君等如 

願知其理由，講再細讀蘇聯之聲明可也。 

昨日 M r . van Kleffens對此問題之爲蘇聯 

政府而非他國所提出，表示驚異。吾人現時 

果須與Mr.van K l e f f e n s 辯論，示汪何政府 

或聯^"國之任何會員國均能向安全理事會提 

出其認爲應由理事會予以考盧之問題乎？若 

從邏輯上推論 M r . van Kleffens所述之觀念， 

則其結論當爲每一國家僅能請安全理事會注 

意其本國境內所生之情势。 

但實際愦形則不然。聯^>國憲章授權每 

一會員國將其認爲重耍且應由安全理事會予 

以考盧之問題提出討論。今試以印度尼西亞 

爲例，吾人若謂Mr. van Kleffens及其政府將 

自行提出該問題，則此ffl假定ii;屬幼稚。然 

盡人皙知該處愔勢實爲聯^"國其他會員國及 

整個聯合國組織所關心。本人對安全理事會 

內若干代表反街將蘇聯之 g ' 明列人 , î i 事曰 

程，不得不引以爲慽。彼等對此問題之ï : i度 

均 屬 錯 ^ , 且 與 安 全 理 事 會 有 效 執 行 ： 鞑 權 

之必要相悖。 

本人不能了解英美兩國代表何以如此仇 

視蘇聯之聲明。倘蘇聯提！[經安全理事會採 

納，則凡有軍隊及軍事墓地在蘇聯聲明中所 

指各國境內者，當均向安全理事會提供必耍 

之 情 報 。 蘇 聯 聲 明 並 非 專 對 美 ^ 或 英 國 而 

發，其內容係建議凡盟賈有軍隊或軍事甚地 

在聯â•國會員國境內或在未參戰之藪國境内 

者均應提供情報。 

本人就若干代表在昨今兩日會,1中之>î 

論所欲補充之說明僅止於此。 

主席：倘本理事會内各代表無人欲對此 

問題發言，本理事會卽應採取審議此程序問 

題之次一步驟，就蘇聯八月二十九日聲明中 

之提案舉行表決。 

本人不擬宣讀本人在八月二十九日安全 

理事會會,m中所提提案之全文。今僅宣讀該 

聲明内載有提案之末段： 

由安全理事會通過決議案，要 

求聯合國各會員國於兩週內速向安全理事 

會提洪下列各項情報： ' 

( ― ) 除 前 敵 國 領 土 不 計 外 ， 聯 合 國 谷 

會貢國或其他香國領土内所駐之聯â"國其 

他會員國軍隊多在何地，究有若干？ 

(二）在上述^國領士內，何處建有海 

軍及空軍基地？聯合國务會員國在該等基 

地所駐防軍之實力如何？ 

( 該 提 案 以 二 票 對 七 票 遭 否 決 ， 棄 權 者 

兩票） 

贊 成 者 ： 波 蘭 . 蘇 聯 。 

反 者 ： 澳 大 利 亞 . 巴 西 . 中 國 . 墨 西 

棄 權 者 ： 埃 及 . 法 國 。 

Mr. LANGE(波蘭）：本人欲特別聲明：本 

人與理事會之瞭解爲吾人所表決者並非提案 

之本身，而爲將其列入議事日程之問題。 

Mr. VAN KLEF簡s (荷蘭)：本人假定提交 

吾人之特殊問題現已結束。然諸君或可允本 

人舉吿：本人不知是否爲感覺有一問題尙懸 

而未決，有一疑竇尙未消除之惟一代表。此 

項問題或此項疑賣爲：菩人之程序與程序规 

則是否眞正巳屬至當？ 

吾人有一規則，卽一問題不能自動列入 

議事日程，而須經吾人准許，始能列人。若 

聯 â " 國 會 員 國 均 須 痩 得 保 障 以 防 無 理 之 控 

吿，則此種;非自動而â、;經准許始能列人議程 

之辦法實屬至耍。在另一方面，一圃倘對其 

所認爲確有理由之事提出控訴，而其提案或 

莧遭少數之五理事國所拒絕，未能列人議爭 

日程，對於該國本人亦能深表同情。在此方 

面 ， 吾 人 之 程 序 似 仍 嫌 過 於 舰 略 ， 太 不 完 

備。諸苕諒憶本人於數曰前贫建議在每案中 



設立一報吿員三人之委員會，對於提交理事 

會之各案，向理事會提具某種臨時報吿，由 

理事會而非報吿員決定該案是否應列入議事 

日程。 

本人深知此殛辦法不能完全解除困難， 

然本人斷1其大有叻於解決困難。故本人今 

日再提出是項建議。本人以爲本案已表明此 

類辦法極爲有用且極爲適宜。此外，本人擬 

提出另一建識以補充第一項建;義，卽凡欲理 

事會對其所提之案件予以考慮之各國，不應 

以簡短或電報提出之，而應提具一铰詳盡之 

說明，'俾理举會或報吿員（如三人委員會之 

建議被採納時）對於該案是否應由理事會考 

慮並列入譏事日稃，能有正確之見解。 

本人願向同人諸君及關切本理事會前途 

之人士贯獻此項意見，請加考慮並予指正。 

主席：此次會,;義之遘举日程業經討論完 

畢。吾人此時並無應考慮之問題。本人希望 

荷蘭代表不以其聲明爲el理事會考廬之正式 

提案。渠之意見自當載此次會,;i之紀錄。 

(午後六時散會） 

第七十三次會議 

—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星期四 

在紐約五馬路六百十號舉行 

主席：Mr. A . GROMYKO (蘇維埃 

社 會 i 義 i l ^ 和 國 聯 邦 ) 。 

六十九.正式公報 

安全理事會於會譏以後發出下列公報： 

" 安 全 理 事 會 今 日 舉 行 秘 ^ 會 議 進 一 步 

審議其於下屆大會前向大會提具之報吿書之 

最後草案。 

關於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四六年二月十 

日 至 七 月 十 五 日 期 間 工 作 之 報 吿 ， 業 經 一 

致 通 過 ， 俟 分 送 聯 合 國 各 會 員 國 後 卽 予 公 

布o，， 

第七十四次會議 

—九四六年十月七日星期一午前十時 

三十分在紐約五馬路六百十號舉行 

主席：Mr. A . GROMYKO (蘇維埃 

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)。 

七十.正式公報 

安全理事會於會遘以後發出下列公報； 

"安全理事會於祕^會, 't中審議其關於 

新 會 員 入 會 * 宜 向 大 會 提 具 特 別 報 吿 之 草 

案 。 會 屮 , 提 出 若 干 修 正 案 以 備 祕 書 處 草 擬 

二次修正稿時增入。該報吿之修正文將於本 

理事會下次祕密會讒中審璣之。其最後定稿 

經 安 全 理 事 會 通 過 後 將 分 送 聯 合 國 各 會 員 

國 。 " 

(午後一時二十分散會） 

第七十五次會議 

—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星期五午前十時 

三十分在紐約五馬路六百十號舉行 

主席：Mr. A . GROMYKO (蘇維埃 

瓧會主義共和國聯邦)。 

七十一.正式公報 

安全理事會於會議以後發出下列公報： 

"安全理事會舉行祕泫會議審讒其關於 

新會S入會事宜向大會提具特別報吿書之修 

正 草 案 。 該 報 吿 經 約 略 更 改 後 經 予 一 致 通 

過，將分送聯合國各會員画，並予公布。" 

(午後十二時十分散會） 


